
 

輔英科技大學 

外國語文能力課程免修及抵免要點 
 

 

104 年 6 月 26 日 103 學年第 4 次教務會議制定 

105年 4月 13日 104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基本能力教育組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 4月 22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 4月 29日 104學年度第 3次臨時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為提升本校學生英語能力，鼓勵學生通過英文能力檢定，特訂定「輔英科技大學外國語

文能力課程免修及抵免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課程免修及抵免要點： 

（一）本校學生入學後取得 CEFR A2 以上成績證明或達本校英文畢業門檻標準，可檢附

成績證明正本辦理抵免下列各學制課程。 

1.日四技外國語文能力基礎級(一)(二) 

2.日二技外國語文能力基礎級 

（二）本校學生入學後取得 CEFR B1 以上證照，可檢附證照正本抵免下列各學制課程。  

1.日四技外國語文能力基礎級(一)(二)、入門級(一)(二) 

2.日二技外國語文能力基礎級 

3.進四技外國語文能力(一)(二) 

4.日四技生活情境英文(一)(二) 

5.進四技生活情境英文(一)(二) 

（三）本校學生入學後取得 CEFR B2 以上證照，可檢附證照正本抵免下列各學制課程。 

1.日五專英文(七) 

2.日四技外國語文能力基礎級(一)(二)、入門級(一)(二)、普通級(一)(二) 

3.日二技外國語文能力基礎級、普通級(一)(二) 

4.進四技外國語文能力(一)(二)(三)(四) 

5.進二技外國語文能力(一)(二) 

6.日四技生活情境英文(一)(二)、國際職場英文 

7.日二技實用英文、國際職場英文 

8.進四技生活情境英文(一)(二)、國際職場英文 

9.進二技實用英文、國際職場英文 

（四）若於入學前取得上述各級證照者，可免修前述各學制課程，但仍須修習共教中心

或各系科所開設之英文相關選修科目，以滿足各學制畢業規定之學分。 

三、因應特殊計畫案執行所需而衍生的課程抵免事宜，得以專案方式辦理。 

四、符合課程免修或抵免資格者，須於學期加退選截止期限內，持證明向基本能力教育組英

文學群提出免修或抵免申請，經核准後始得免修或抵免該應修課程。 

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